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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根据《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现

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概述 

公司 2018 年 1 月和 9 月分别出售了所持有的深圳市清泉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及深圳市星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0%的股权，取得处置收益分别为 150 万元、219.17

万元。公司在编制年度中期财务报告时将上述收益作为经常性损益披露，不符合《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规定，应予以更正。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本次对前期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更正对公司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

产生影响，本次更正涉及的财务信息及财务报表附注如下： 

（一）2018 年第 1 季度报告更正事项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项目 

本报告期     

（原披露金

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原披

露数） 

更正后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477,739.64 -1,275,000.00 15,202,739.64 -4.69% -12.06%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原披露数）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655,970.99  1,655,970.9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500,000.00 1,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000.00  
-30,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5,903.65 225,000.00 470,903.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979.60  59,979.60 

合计 1,320,087.74 1,275,000.00 2,595,087.74 

（二）2018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事项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项目 

本报告期     

（原披露金

额）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原披

露数） 

更正后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7,053,016.35 -1,275,000.00 

    

35,778,016.35 11.03% 7.20%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原披露

数）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779,041.94  5,779,041.94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500,000.00 1,5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604.20  48,604.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926,494.44 225,000.00 1,151,494.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1,829.00  261,829.00 

合计 4,639,322.70 1,275,000.00 5,914,322.70 

3、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每股收益（原披露） 每股收益 （更正后）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0.0356 0.0356 0.0344 0.0344 

（三）2018 年第 3 季度报告更正事项 

1、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第三季度

（原披露金

额）  

 调整额  

 第三季度

（调整后金

额）  

 年初至 3 季

度末（原披露

金额）  

 调整额  

 年初至 3 季

度末（调整后

金额）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

利润（元）  

      

40,245,947.42  

    

-1,862,908.88  

          

38,383,038.54  

   

77,298,963.77  

 

-3,137,908.88  

   

74,161,054.89  

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原披露数） 
调整金额 更正后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6,000.53  -6,000.5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306,353.88  7,306,353.8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691,657.50 3,691,657.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554.17  39,554.1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52,230.12 553,748.62 1,705,978.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8,253.84  508,253.84 

合计 5,679,423.56 3,137,908.88 8,817,332.44 

三、相关意见说明 

1、董事会意见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

财务信息的更正》的有关规定，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使公司财务信息更加

真实、准确，同意公司对本次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2、监事会意见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



司的财务信息，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为真实、准确的会计信息，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

息质量，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本次前期差错更正的决议程序合法、有效，更正后的财务信息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实际情况和财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三川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